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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医疗机构中

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

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

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

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定罪处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

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

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

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

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近年来，国家为减轻群众医

疗负担，大力推行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模式，采

购主体、采购流程、费用结算方式等与以往相比均有所不

同，实践中，对该种模式下如何准确认定公办医疗机构中

医务人员是“从事公务”还是“从事医务”，其收受医药

代表、经销商等人回扣行为构成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作人



员受贿罪，容易存在不同认识。为精准认定此类行为性质，

笔者从带量采购模式下对“从事公务”的认定，处方权、

行政管理权与业务指导权的区分等方面，对受贿罪与非国

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准确认定进行探讨，以资参考。

【基本案情】

张某某，A 市 B 公办医院骨科主任、C 病区主任、医疗

小组组长。2019 年，A 市医疗保障局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工

作，B 医院考虑到张某某作为骨科主任，对骨科耗材的临床

效果、使用需求等更为了解，将骨科耗材的报量职责交由

张某某履行，张某某代表 B 医院上报其选择的骨科耗材品

牌（包括 D 品牌骨科耗材），向医疗保障局提供采购建议

和确定采购量的基础数据。当年，A 市医疗保障局与 D 品牌

骨科耗材销售公司完成本地区医用耗材整体带量降低价格

谈判后，下发通知要求包括 B 医院在内的各定点医疗机构

完成预采购量任务。张某某接受 D 品牌骨科耗材销售公司

人员徐某的请托，承诺在其所在科室的临床诊疗中提高 D

品牌骨科耗材用量，尽快完成带量任务；以及在后续 B 医

院向医保局上报预采购量时，提高 D 品牌骨科耗材报量。

2020 年至 2022 年，张某某作为 B 医院骨科主任，一方

面，在上报耗材预采购量时，选择 D 品牌骨科耗材作为报

量品牌之一，并提高了相关报量；另一方面，要求所在科

室医生积极完成该耗材的带量任务。其间，张某某收受徐

某所送财物 287 万元。

【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于张某某收受徐某所送财物的行为构成何

罪，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在带量采购模式下，A 市医疗保障局

已经将 D 品牌骨科耗材纳入带量采购目录，并谈定采购价

格、采购数量，张某某并没有参与该医用耗材的价格确定、

合同签订、支付货款等关键采购环节，不宜将张某某在已

确定的供应商中选择使用医用耗材的行为认定为行使采购

权。虽然张某某要求所在科室医生完成带量任务的行为提

高了 D 品牌骨科耗材的采购量，看似行使了行政管理职权，

但这本质上仍是通过自己及其科室医生开处方行为实现

的。张某某的行为不属于从事公务，应认定其收受徐某所

送财物行为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某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医用耗材

带量采购的价格谈判、签订合同等环节，但其作为 B 医院

骨科主任，在带量采购的报量环节，有权代表 B 医院上报

其选择的骨科耗材品牌以及预采购量，向医疗保障局提供

采购建议和确定采购量的基础数据，影响了相关耗材的采

购，是一种间接采购行为。张某某还安排科室医生积极完

成带量任务，通过行使行政管理权影响了 D 品牌骨科耗材

的使用量，从而影响了该耗材的医院采购量，由于采购的

品牌及数量直接决定了医院支付采购款数额，因而这属于

对国有资产的支配、使用行为。张某某的行为属于从事公

务，应认定其收受徐某所送财物行为构成受贿罪。

【意见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准确区分公办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处方权、行政

管理权和业务指导权

医疗活动具有技术性、专业性、经验性强的特点，因



此医院在设置管理运行机制时，不仅要考虑行政管理，还

要考虑技术管理，加强技术经验丰富的权威医生对年轻医

生的业务指导，实现医疗技术的“传帮带”。实践中，许

多医院设立了病区主任、医疗小组组长等职务，实现行政

和医疗双重管理，这实际上是在处方权和行政管理权以外，

又赋予了部分医务人员一定的业务指导权。因此，在研究

公立机构医务人员收受贿赂行为的定性问题时，应当谨慎

辨别医务人员行使的究竟是处方权、行政管理权还是业务

指导权，以此区分对其身份应认定为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

人员，还是从事医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处方权，是指医务人员开具药物处方的权力。2007 年

2 月卫生部令第 53 号发布的《处方管理办法》第三章和第

四章分别对“处方权的获得”“处方的开具”作出了规

定。根据《处方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医师行使处方权，

必须遵照药品说明书、诊疗指南及病人诊断和病情依法行

使，每张处方限于一名患者的用药。由此可见，医务人员

必须在综合诊断病人具体病情后才能开具处方，处方权一

般具有个案性、对应性、微观性特点，其直接载体为处方

单、手术单以及针对个案病人的手术方案等。医务人员开

处方的行为属于纯粹的技术性活动，一般认为不属于从事

公务，而是一种医务活动，在此过程中，对医务人员不应

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根据《意见》规定，如其收受医药产

品销售方财物，数额较大的，则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

行政管理权，是指医务管理人员基于其行政职务，对

所辖科室或团队的人、财、物以及相关事务的领导、管理



权力，具有强制性、约束性、宏观性特点，往往不涉及具

体病例或个案，一般体现为科室行政领导的管理要求、行

政命令等。医务管理人员利用行政管理权安排他人开处方

的行为属于从事公务，此时对其身份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如其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数额较大的，应认定构成

受贿罪。

业务指导权，是指医务人员基于专业技术知识和临床

经验，以及对医药产品使用效果、适用范围等的权威理解，

对他人诊疗活动进行专业指导的权力，如医疗小组组长对

于组内成员诊断某一个或者某一类病例时提供处方建议。

业务指导权区别于行政管理权的强制性和宏观性，具有建

议性和针对性特点。笔者认为，如果医务人员利用业务指

导权指导他人多开某一类医药产品的处方，其行为类似于

处方权的延伸，仍然属于一种技术性活动，不具有公共管

理性，从事的是医务而非公务，此时，对医务人员不应以

国家工作人员论，如其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数额较

大的，应认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二、张某某通过报量行为，间接行使了带量采购权，

属于从事公务的行为

所谓带量采购，是指政府为了减轻患者医药费用负担

推行的一种“以量换价”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方式，

即国家、省市级医保局以“团购”方式，让药品、医用耗

材生产企业针对具体的采购数量报价并进行价格谈判，公

立医院在协议期内按中选价格采购药品、医用耗材并完成

采购量。虽然公立医院不参与药品、医用耗材的价格和数

量谈判、选定供应商等环节，但是根据规定，公立医院应



当依据临床情况，向医保局上报其选中的药品、医用耗材

的品牌以及预采购量，作为医保局确定下一轮带量采购品

牌和采购数量的依据。

本案中，B 医院考虑到张某某作为骨科主任，对骨科耗

材的临床效果、使用需求等更为了解，因此将骨科耗材的

报量职责交由张某某履行。张某某代表 B 医院向医保局推

荐、建议采购骨科耗材的品牌及数量，医保局再根据各家

公立医院报量情况综合考虑、确定采购品牌及数量，客观

上张某某已经通过报量行为影响了医保局的采购活动，间

接参与了医保局带量采购权的行使，应当认定张某某的行

为属于从事公务。

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本案中，

张某某作为国有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当以国家

工作人员论。张某某在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

的便利，收受徐某贿赂，根据《意见》规定，应认定其构

成受贿罪。

三、张某某利用担任科室主任的职务便利，安排科室

医生完成带量任务，属于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公务行为

本案中，张某某实施了两种行为，一种是上述报量行

为，另一种是其作为科室主任，要求科室其他医生完成带

量任务的行为。那么，张某某的后一种行为是否属于公务

行为？

有观点认为，根据《意见》规定可以看出，开处方是

医生利用自身技术、专业而实施的公共服务活动，不属于

公务性的行政管理活动，张某某作为科室主任，安排科室



其他医生在诊疗活动中提高 D 品牌骨科耗材使用量，最终

落脚点仍然是处方权的行使，属于张某某利用自身技术指

导科室医生开处方行为，因此张某某的行为不属于从事监

督、管理国有资产的公务活动，不属于行使行政管理权。

笔者认为，张某某利用担任骨科主任的职务便利，安

排科室其他医生完成 D 品牌骨科耗材带量任务，属于行使

行政管理权、管理国有资产的公务行为。在判断医务人员

是否从事公务时，仍应当从有无真正行使监督、管理国有

资产职权的角度进行实质判断。本案中，张某某作为骨科

主任，安排其他医生提高 D 品牌骨科耗材使用量，并非是

对其他医生开处方的技术指导，不是在从事医务，这背后

必然对应着国有资产因其管理行为而被支配使用。本质上，

张某某通过对人的管理实现了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属于从

事公务行为。

有观点认为，在带量采购模式下，医保局已经决定了

医药产品的采购量和采购价格，医院只能按照医保局的要

求严格完成采购任务，医疗产品的购入和货款的支付均按

照医保局的要求进行，医院的医务人员没有管理国有资产

的空间。但实际上，即便是在带量采购模式下，公立医院

在采购方面仍有一定的自主权。一方面，对于带量采购名

单上的医药产品，医院仍然具有采购自主权，只是采购的

品牌和数量有所限制。结算费用时，药品、医用耗材销售

企业是根据医药产品实际使用量与医院结算，而非根据预

定采购量与医保局结算。另一方面，医院可以超额采购，

医保局并没有为带量采购名单上的医药产品设置采购量上

限，医院在完成带量采购任务后，还可以进行超额采购，



进一步影响采购量。因此，带量采购模式下，公立医院仍

具有一定的采购权，张某某作为骨科主任，具有管理国有

资产的职权，其管理行为属于从事公务，在此过程中，其

利用职务便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并收受 287 万

元财物，构成受贿罪。

（江苏省南京市纪委监委 王瑞琼 冯哲）


